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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昭e 5

-导言

1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题为“基于人道理由可予禁止或限制使用的燃烧武 

器和其他特定常规武器”的项目下通过第32/1 52f决议，其执行部分如下：

“大会，

“ 深信关于这些武器的工作应当从迄今为止已经确定具有共同基

础的领域开展应寻求其他具有共同基袖的领域；在这两方面应设法达 

致尽可能广泛的协议；

‘‘ 2„ 决定在一九七九年召开一次联合国会议,以便在考虑到人道主义 

和军事因素的情况下，就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伤害力瑋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问题和就免期审查此事项并审议其他提案的 

制度问遍达成协议；

“ 3 . 决定为第2段所述的联合国会议召开一次筹备会议，并请秘书长 

向所有应邀参加关于重申和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 

议的国家和有关各方发出邀请；

“4. 建议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 

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筹备会议应于一九七八年举行一次会议来讨论组 

织问题，然后再从事为联合国会议上达成本决议所设想的各项协议而建立最可 

能完善的实质性基础的任务，并审议有关召开联合国会议的组织事项；

“ 5 . f秘书长邦助联合国筹备会议进行其工作；

“6.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 

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筹备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兰 

届会议临时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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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会员国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和会后在纽约进行非正式协商，结果 

达成协议，定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五日在日内.瓦召开筹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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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照决议第3段的规定，秘书长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二日向所有会员国和 

派遣观察员的国家发出一个普通照会，邀请他们参加筹备会议。^主管裁军事务 

助理秘书长按照秘书长的指示，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和七月二十一日发出一 

个普通照会，邀请决议第3段提及的所有其他各方参加筹备会议。

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及下述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各公约的缔约国：《改 

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难者境遇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5 

卷，第971号，英文本第8 5页）、《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同上》，_第 

972f，英文本第135页）、《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同上》，^ 

973号，英文本第287页），都可参加外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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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筹备会议的安排

4. 筹备会汉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日内瓦的万国宫召开，为期三星期. 

主管裁军的助理秘书长罗尔夫•比耶那施太特先生祖任秘书长代表，主持开幕典礼， 

并宣读秘书长给筹备会议的祝词。

5. 秘书长任命阿马达•塞加拉女士为筹备会议执行秘书2。

6. 筹备会议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以鼓掌选出尼曰利亚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 

事处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奥卢•阿德尼吉先生为筹备会议主席.

7. 筹备会议在第七次全体会议上，以鼓掌选出下列十三个成员国为会议付主 

席：保加利亚、埃及、德意志具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牙买加、约旦、巴拿马、秘鲁、瑞典、南斯拉夫勒扎伊尔。在同一次会议上，荷 

兰的罗伯特•阿克曼先生以鼓掌的方式被选为筹备会议的报告员•

8. 筹备会议在第十五次全体会尽上，根据主席的推荐，任命了下列五位全权 

证书委员会成员：厄瓜多尔、摩洛哥、波兰、阿拉伯•叙利亚共昶国勒美利坚合众国^

9. 筹备会议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临时议程，包括主席在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所提的口头修正，即增加题为“一般性辩论”的新的项目3,并把其余项目 

依次重新编号（COM： )。

1 〇>筹备会议在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在审议过程中加以修正和订正 

的议事规则草案，唯一的例外是关于决策以及与决策有关的规则（A^COIïî： 95, 

PREP, c ONF /4 )。 在审议这个剩下的问题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为

应该准用大会议事规则，另一种意见以为实质事项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 

曾讨论过许多妥协两种意见的办法。但终于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在下一次筹备会议 

进一步审议。

a/cokf.95/3
Chinese
Page 7

2自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起至第一届会议结束，由阿勒桑德罗•科拉迪尼先生担 

任筹备会议代理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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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七十四国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筹备会议:,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国 

比利时 

破利维亚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古巴

捷克斯洛伐克

丹麦

厄瓜多尔

埃及

芬兰

法国

德意志民主共湘国

德意志联邦共相国

加纳

希腊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科威特 

利比里亚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来西亚

马耳他

墨西哥

蒙古

摩洛哥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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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曰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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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挪威 p可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太国

巴拿马 多哥

秘鲁 突尼斯

菲律宾 土耳其

波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葡萄牙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大韩民国 美利坚合众国

罗马尼亚 乌拉圭

西班牙 委内瑞拉

斯里兰卡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丹 南斯拉夫

瑞典 扎伊尔

U 下列四个民族解故阵线的代表参加了第一届会议：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泛非主义者大会（南非）

爱国战线（P可扎尼亚）

13. 此外，下列五个组织的代表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第一届会议：红十字会 

国际委员会、国际民防组织、马耳他主权教团、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 下列非政府组织出席卞第一届会议: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亨利•迪南 

故会、国际人权协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红十字会协会联盟、世界穆斯林大会、 

世界勒平理事会、世界退伍军人联合会、和世界基督教女青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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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四日召开会议，并向一九七八年九 

月十四日举行的第十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关于各国全权证书的报告.筹备会议在同 

一次会议上，注意到这个报告。

B.第一届会议的工作

16.筹备会议举行了十七次全体会议相若干次非正式会议。在一般性辩论 

中，共有三十个国家和六个观察员发了言，提到程序命实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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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第一届会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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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筹备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要求秘书处提供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

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的若干有关文件。秘书处应此项要求，分发了

下列文件：

a/c ONF. 95/PHEP. C ONF. /GRP. 1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二十九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重申和发展武 

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 

外交会议常规武器特设委员会第一届 

会议的报告（CDDH/47/Rev.l)

——第一届会议

A/CONF. 95/PHEP. CONF . /CRP. 2 同上 （CDDH/220/Rev.l)

第二届会议

A/CON?. 95 /PRSP. COI\TF. /CRP. 3 同上 (C DDH/l V/237/Rev. 1 )

——第三届会议

A/C ONF. 9 5 /PREP. C ONF. /CRP. 4 同上（经CDDH/AOS 号文

件修正的 CDDH/lV/225 号文

件）——第四届会议

A/CONF • 95/PREP • CONF ./CRP • 5 ——同上—— (CDDH/IV/21Ô)一

提案比较表

18.秘书处又应筹备会议之请，编写了一份文件，开列最近由联合国和其他 

当局召开的会议有关作出决定的类似规则（A/CONF.95/PREP.CONF./CRP.6).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cokf.95/3
Chinese 
Page 12

19。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工作期间收到了下列关于议程项目4实体问题的文件:

(a)关于燃烧武器的提案草案，由奥地利、埃及、加纳、牙买加、墨西哥、罗 

马尼亚、苏丹、瑞典、瑞士、多哥、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提出

(A/COMF./Le l/Rev.ls 和 Rev.l/Add.l 和 Add«2).

⑻关于空气引爆燃料炸药的提案草案，由墨西哥、瑞典和瑞士提出 

(A/COHT. 95 /PREP. CONF. /L. 2/Rev. l).

⑴关于某些小口径武器和投射弹的工作文件，由墨西哥、瑞典和扎伊尔提出 

(八六；0财.95/朽^.(30亚_/1|.3和（3〇1^.1只有法文本）

⑴关于禁止使用燃烧性武器的条款草案，由墨西哥提出 

(A/COEP. 95/HÏEP. COKF. /L. 4) •

⑹关于禁止使用特别杀伤性小口径投射弹的条款草案，由墨西哥提出 

(A/COMï1.95/HŒP. CONI'. /L. 5 ) •

(f)关于禁止使用杀伤人员的杀伤武器的条款草案，由墨西哥提出 

(A/COHP. 95 /PREP. COMFo /L. 6).

te)关于禁止使用空投细箭的条款草案，由墨西哥提出 

(A/CONF. 95/PREP. COKF. /Lb 7).

(H) 一项全面普遍适用的关于常规武器的条约初步大纲，由墨西哥提出 

(A/CCW.95/HREP.CCMP./L.8 和 Corr.l).

(i)关于管制使用地雷和其他装置的提案：一项条约的条款草案。由澳大利 

亚、奥地利、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挪威、西班牙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A/CONT.95/EREP.COKF./L.9 和 Corr.l 和 Aiid.l).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⑴关于无法检涵的碎片的提案草案，由溴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 

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 

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菲律宾、葡萄牙、罗马 

尼亚、西班牙、苏丹、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大不列 

颠及此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A/COEP.gsAKEP.COUP./L.lO，Add.l，Add.2 和Md.3).

(K)关于燃烧武器的提案草案，由澳大利亚和荷兰提出 

(A/COOT.95/PREP.coup./l.11).

(1)关于燃烧武器的提案草案，由丹麦和挪威提出（A/COÏÏF.95/EREP.COKP./L.12).

上述文件载于本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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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一届会议的决定

20 •(如获大会同意，筹备会议决定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 

在日内瓦举行另一届会议，届时将完成有关其余组织事项的工作，同时，也将完成 

建立最完善的实质性基础的工作，以便在联合国会议上达成大会第32/152f决议 

所设想的协定。

21.筹备会议决定应以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为会 

议期间的工作语文，并应编制全体会议简要记录，如设立一个附属机构，亦应为这 

个机构的会议编制简要记录《因此，会议建议大会应作出适当决定。

四。第一届会议的建议

22 .筹备会议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全体会议决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 

下面所载关于筹备会议今后工作和举行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 

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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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筹备会议建议各国应尽最大努力派遣代表出席第二届会议，并且此等代 

表应包括处理实体问题的专家。

24 .筹备会议建议定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在日内瓦召开联合国 

禁止或限制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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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会议 

一、导言

25.筹备会议提交大会关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十五日在日内瓦召 

开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载明，筹备会议决定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 

也在日内瓦召开另一届会议，但须经大会同意；届时将完成有关其余组织事项的工 

作，同肘也将打下最可能完善的实质性基础，以便在联合国会议上达成大会第32/ 

152号决议3所设想的协定。

2S大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70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认可 

这项决定。此外，它还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关于其第一届会议的报告及其在组织方 

面取得的进展。第33/10号决议的执行部分如下：

“大会，

“1.注意到《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具 

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的筹备会议第一届会议的报告，及其在组织方 

面取得的进展；

“2.注意到已有一系列关于联合国会议实质性工作的提案提出，并已就 

这些提案交换了意见；

“3.重申其信念:该联合国会议应就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具 

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方面的具体文件达成协议；

“4.赞同筹备会议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举行另一 

届会议，以便就联合国会议的组织和实质方面继续进行筹备工作；

“5.重申其于一九七九年召开联合国会议的决定，并赞同筹备会议所作

5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4 4号》（A/33/44)第2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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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会议应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建议；

“ 6. 1 各国积极参与筹备会议的进一步工作和参加联合国会议，并尽可 

能派遣具有必要法律、军事和医药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席；

“ 7. 1 秘书长继续协助筹备会议进行工作，并为举行联合国会议进行必 

要的准备工作；

“8.决定将题为《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 

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会议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 

时议程。”

二、第二届会议的安排

27.按照大会第33,70号决议第4段，筹备会议第二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三 

月十九日由会议主席主持开幕。第一届会议选出的筹备会议的所有主席团成员继续 

在第二届会议执行同样的职权。

A.第二届会议的出席情况

2 a出席筹备会议第二届会议的有下列六十八个国家的代表：

阿尔及利亚 加拿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阿根廷 古巴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澳大利亚 塞浦路斯 加纳

奥地利 捷克斯洛伐克 希腊

比利时 丹麦 匈牙利

巴西 厄瓜多尔 印度

保加利亚 埃及 印度尼西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芬兰 伊朗

主义共和国 法国 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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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尼曰利亚 太国

以色列 挪威 突尼斯

意大利 巴基斯坦 土耳其

牙买加 巴拿马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

曰本 秘鲁 共和国

肯尼亚 罪律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波兰 联盟

卢森堡 葡萄牙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马达加斯加 大韩民国 合王国

马耳他 罗马尼亚 美利坚合众国

墨西哥 西班牙 乌拉圭

蒙古 苏丹 委内瑞拉

摩洛哥 瑞典 越南

荷兰 瑞士 南斯拉夫

新西兰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礼伊尔

2SI此外，还有下列民族解放运动出席了第二届会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南非）阿札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津巴布韦）爱国战线。

3a下列各组织的代表也以观察员身分出席第二届会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马耳他主权教团和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31. 下列非政府组织参加了第二届会议：公谊会世界协商委员会、亨利•迪南 

协会、国际人权协会、国际法学家委员会、世界犹太大会、世界医师协会敢世界基 

督教女青年会。

32. 全权证书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九日召开会议并向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一 

日举行的第二十六次全体会议提出关于各国全权证书的报告。筹备会议在同一次 

会议上，注意到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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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二届会议的工作

33.筹备会议在其第二届会议期间，举行了十一次全体会议（第十八一第二十 

八次会议）和若干次非正式全体会议；在会议期间各代表就议程项目3、4和5发 

了言。

34筹备会议在第十九次全体会议上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以审议无法检测的 

碎片的提案草案（八/〇〇1^95/?郎^〇!010：/11.1〇和！<1(1.1—3，见附件一， 

j ),和关于管制使用地雷和其他装置的提案（A/C〇]〇： 95，PREP COIO： /L.

9和C〇rr. 1和Add. 1，见附件一，工）。筹备会议的报告员，阿克曼先生(荷 

兰）被选为工作组的主席。筹备会议第二十六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工作组的 

报告（A，C〇2〇： 95/ÎREP. COM1/10),该报告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二。

35L筹备会议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在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审议燃烧武器问题。在 

召开了若干次会议之后，筹备会议在第二十五次正式全体会议上决定设立燃烧武器 

起草小组，由罗尔夫.费尔伯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担任主席。筹备会议在 

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起草小组的报告（A/C01O： 95，PREP 

COUÏ. /II)，该报告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三。

36. 筹备会议于四月五日的一次非正式全体会议上决定设立小口径武器系统的 

非正式工作组，由阿克曼先生（荷兰）担任主席。筹备会议在第二十六次全体会 

议上审议并通过了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A，C〇]〇： 95/PRM COOT： 9和corr. 1),

该报告载于本报告的附件四。

37. 关于燃料一空气炸药、人体杀伤武器和空投细箭等:问题，在全体会议上进 

行了简短的讨论》因时间不够无法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因此没有达成协议。建议 

各国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以期它们在联合国会议上进行讨论。

38.筹备会议在工作的过程中审议了关于达成的规则和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则的 

问题（VCOIO； 95，PREP c〇M：/4)。筹备会议无法在第一届会议通过这些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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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筹备会议无法在.正式议事规则中对达成决定的方法取得协议》尽管如此，筹 

备会议在其te届会议期间，实际上没有付诸表决，就已进衍了工作和作成决定，其 

中包括通过报告和任命筹备会议主席团成员。

39. 筹备会议向联合国会议建议采用A，C〇]〇； 95/PREP。02〇；和Corr 1 

和2号文件所载的临时议事规则，但第六章所列题为“达成决定”的规则被视为例

外，另外还加上因为删除这一章所作的必要调整以及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所核可的 

若干改变。建议的规则载于A/COJO： 95/2号文件。

40. 在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墨西哥代表对墨西哥在筹备会议第一届会议所提的 

提案作了发言，该提案载有一项全面普遍适用的条约的初步大纲并附有任择议定书 

和条款，其中规定禁止或限制使用联合国会议可能讨论的而将这种禁止某些可被认 

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UXcoiri： 95，PREP./c〇]〇; /

L.8和Corr. 1)。 接连下去的讨论中，若干代表团强调了总条约的普遍适用。

同时，有人指出这种条约的结构和内容取决于在审议的各种武器中最后所议定的禁 

止或限制的数目和范围。讨论显示了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兴趣，而墨西哥所 

提的提案对这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鉴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筹 

备会议建议由会议的一个附属机关在大会开幕之后，立即开始工作，处理这个问题。

41. 筹备会议在第二十七次全体会议上核可了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 

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的临时议程（AZcoira： 95，

1 )。

c.第二届会议的文件

42.筹备会议第二届会议的工作期间在议程项目4收到了下列有关实质问题的 

文件：

⑻关于燃烧武器的提案草案，由印度西亚提出（AXCOIO： 95/ÎREP. 

00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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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关于管制使用小口径武器系统的提案草案，由墨西哥和瑞典提出（A， 

95/<prep coire;/i. 14)。

⑼关于燃烧武器的提案草案，由澳大利亚和荷兰提出（A/coirF. 95X 

PREP COITE； /a. 15),
上述各文件载于本报告的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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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筹备会议的文件

A. 奥地利、埃及、加纳、牙买加、墨西哥

罗马尼亚、苏丹、瑞典、瑞士、多哥、

篆内瑞拉、南斯拉夫和礼伊尔提出的关

于燃烧性武器的建议草案*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1 •燃烧性武器的使用应予禁止-

2. 任何军火，如其主要目的是借某种物质，击中目标后起化学反应，产生火 

焰和（或）热力，以点燃物体或使人灼伤，都应在上条禁止之列。这类 

军火包括火焰喷射器以及燃烧性炮弹、火箭、手榴弹、地雷和炸弹。

3. 此项禁止不应适用于：

(a) 可能具有次要或附带燃烧作用的军火，诸如照明弹、曳光弹、烟幕或 

信号系统；

(b) 将燃烧作用和穿透或破片杀伤效果合并起来，专门用以对付飞机、装 

甲车辆和类似目标的军火。

牙买加政府和墨西哥政府仍然赞成取消第3(b)分段所载的例外，以期彻底禁止燃烧 

性武器•

A/COKF.95/3
Annex
Chinese
Page 1

以前曾以 95/<PREP. 1/Rev_ 1 和 Rev. I，Add. 1 和

2编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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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燃料一空气炸药的建议草案

墨西哥、瑞典和瑞士提出* 一 ,•.
------------------------------------ 〔原件：英文〕

本议定书各缔约国，

意识到新型爆炸武器,特别是燃，料一空气炸药的不断研制，

切望制止以一种可能引起战斗员不必要的痛苦或使其不能免于死亡的方式来使 

用武器，

同意避免使用借在空气中扩大蔓延的物质造成的云状物的爆炸引起的冲击波发 

挥效力的军火，除非其目的是专门为了摧毁物质实体，诸如清理布雷区。

以前曾以AZC〇五瓦95/^R；E：P. c〇砰2^/R e 2编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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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墨西哥、瑞典和扎伊尔提出的 

Ü某些小口径武器和投射弹

的工作文件*

〔原件：英文〕

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七年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期间，政府专家于 

一九七四年在卢塞恩和一九七六年在卢加诺举行会议》大量讨论了关于某些新式小 

口径投射弹及其发射武器的问题。针对这类武辞的设计，有些提案和工作文件提 

出了限制办法。这些提案、文件和辩论记录是本会议文件的一部分，并且仍然值 

得讨论》

本筹备会议的任务之一是为各项协议建立尽可能完善的实质性基础。本工作 

文件是为了便利讨论某些小口径武器和投射弹问题而提出的。

过去几年里，口径小于常规的7. 62毫米的新一代冲锋枪和投射弹发展很快， 

其目的是想研制出较轻的武器和弹药，以便士兵能携带较多的弹药.除了投射弹 

的速度较快之外，另一特点是弹道更加低伸。鉴于这种较轻的武器及弹药的明显 

军事优点，一些国家和武器制造商已开始设计和生产此种新式武器。

这新一代的冲锋枪中的一科初次配置之后不久，医疗界人士便表示极为关切， 

因为这种武器能造成很大的创伤，而且能大量破坏弹孔周围的人体组织。有些人 

认为这种武器能造成类似达姆弹所造成的那种创伤。于是》这种武器和弹药的设 

计与发展引起了许多讨论和研究。有人认为除非国际上能针对这种新式小口径武 

器系统的不良特性议定出一些限制，这属于世界上最普通的武器的杀伤力必然将逐 

步加大，而这种发展也必然会带来更大的痛苦与伤害。这里产生一个问题：这难 

道不是“不必要的痛苦和过分的伤害”？这是无法避免的吗？这问题仍然存在。

原编为AZCOIO1. 95/^RE；p. COM./L. 3和Corr。1号文件印发，只有法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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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情况使我们想起十九世纪末某些军队开始用达姆弹时候的情况。当时 

许多国家的公共舆论警觉到这种子弹的极大杀伤作用，一八九九年海牙会议制订了 

新的规则，禁止使用在射入人体后很容易开花或变扁的弹头，例如那种没有全部被 

硬壳包住或扎了孔眼的弹头。这种武器和子弹杀伤力极大，其作用违反了一八六 

八年的圣彼得斯堡宣言该宣言声明战斗的一般目标是使敌人的战士丧失战斗力， 

此外，该宣言还说杀伤不应不必要地加深丧失战斗力的战士所受到的痛苦，使得他们 

一定要丧命。

考虑到这些老的准则，我们当前必须衡量采用新一代小口径武器的后果。对 

这些新式小口径子弹造成的创伤，必须详细加以研究。这是件复杂的工作，因为 

内中涉及到弹道学和医学上的难题。

多年来大家普遍同意，创伤的程度与由投射弹转移到弹道周围的人体组织的能 

量直接有关。在伤处放出的能量越多，人体组织受到的破坏就越大。最近的研 

究工作也证实了这个概念。

在这项研究工作的最初阶段，注意力是集中在新式子弹的较快速度上，而速度 

曾被视为伤害机体的主要因素。然而，不久之后发现》速度虽然有相当大的作用, 

但并不是这方面的最主要因素。

能量的转移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子弹射进目标后的滚转。当一 

颗子弹在人体内滚转时，它的横载面积会ÿ■大》弹头前端的形状会变得钝拙，能量就以 

极高的转移率从弹头转移出来。这个过程与达姆弹很相似，达姆弹在射入人体后 

会变成菌形，因此能够转移出大量能量，严重地伤害人体组 _ 织。有些新式子弹在 

撞击到目标后似乎马上开始滚转，这使得子弹能在大多数人^体受创部位造成人体组 

织的严重破坏，因为即使击中人体很薄的部位，子弹也会在该部位的人体组织中滚 

转。新式子弹同达姆弹的作用相似之处十分明显。滚转发生的越快，这种子弹 

就越象达姆弹。因此弹头的迅速开始滚转便成为创伤弹道的一个决定因素。上 

述过程的图解说明载于图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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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子弹射入人体时弹头碎裂或变形可增加能量的转移，这个现象早在达姆弹时 

代便已观察到了 • 弹头的迅速滚转很可能使它受到特别强的压力，碎裂就可能发 

生。原则上弹头的变形会增加能量在创伤处的转移。

使用7. 62毫米或更大口径的子弹时，滚转或碎裂也可能发生。但这些现象 

通常在子弹击中目标后过一会儿才发生，因此，它的创伤力就比较受限制，因为大 

多数人体的创伤弹道比较短。

在讨论最新一代的投射弹的初期阶段里，人们以为所有这类子弹都具有很快开 

始滚转的倾向。然而研究结果显示，有些小口径子弹在击中目标后仍保持相当的 

稳定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即使许多5. 56毫米及更小口径的子弹容易很快开 

始滚转，但适当的设计和平衡的旋转率是可以减小这种倾向的。

仅靠理论上的计算是无法确定子弹的杀伤力的，这里还需要不断进行试验•这 

方面已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使我们取得了建立简单和易于适用在所有国家的试验 

方法的良好基础。从这方面的困难来反对在这个领域施行法律限制，已不再是站 

得住脚的论据了。

结论

1. 已经证明：有些小口径武器系统要比使用7. 62毫米口径子弹的常规武器 

更常造成严重创伤。

2. 已经进一步确定：转移到人体组织的能量的大小是决定创伤程度的决定因 

素。

3 •—八九九年的宣言禁止使用容易在人体内开花或变扁从而造成严重创伤的 

投射弹。这个准则的道理显然适用于任何靠很快开始滚转而造成同样后果的武器.

4 •有些新式小口後武器和投射弹显然具有的更大杀伤作用，这歼不是在设寸较 

小和较轻武器及投射弹时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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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和国家层面上的讨论和研究应当集中注意拟订一个新准则或取得一项 

了解，以确保这个领域的武器发展不会带来比同类的常规标准武器所造成的创伤更 

加严重的伤害。
------

„ a 射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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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稳定性和形状的投射弹以同样的动能打击一种无限量的塑料介物所造成 

的弹孔的图解。

A. 十分稳定和形状勻称的投射弹.

B. 不稳定但形状匀称的投射弹 

C .达姆弹式投射弹

园形投射弹

虚线代表有一定厚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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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墨西哥提出的关于禁止使用 

燃烧武器的条款草案*

〔原件：西班牙文〕

1. 禁止使用燃烧武器。

2. 任何军火，如其主要目的是借发射某种物质，击中目标后起化学反应，产 

生火焰和（或）热力，点燃物体或使人体灼伤，都应在上条禁止之列。这些军火 

包括火焰喷射器以及燃烧性炮弹、火箭、手榴弹、地雷和炸弹。

3. 可能具有次要或附带燃烧作用的军火，诸如照明剂、曳光弹、烟幕或信号 

信统都不在第I条禁止之列B

墨西哥提出的关于禁止使用伤害力 

特别强的小口径投射弹的条款草案**

〔原件：西班牙文〕

禁止使用特别设计或速度很大足以产生下列作用的小口径投射弹：

(a) 进入人体时或进入人体后破碎或变形；或

(b) 在人体内剧烈滚动；或

⑻造成冲击波，使弹道以外的生理组织受到广泛的伤害；或 

⑹在人体内产生次级投射弹。

以前曾经作为AXCOIO： 95/ïREP. C01O：/% 4文号印发8 

以前曾经作为AXCOEï： 95/^PREP. 5文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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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提出的关于禁止使用 

^体杀伤武器的条款草案*

〔原件：西班牙文〕

以发射大量小口径碎片或弹丸杀伤人体的集束弹头或含有许多小炸弹的其他装 

置，都应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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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墨西哥提出的关于禁止使用 

空投细箭的条款草案**

〔原件：西班牙文〕

能发射许多细箭、小针或类似形状投射弹的军火，都应禁止使用。

H.墨西哥提出的条约初步大纲***

〔原件：西班牙文〕

介绍性说明

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2/1 52号决议中，除了别的以外，决定“在 

一九七九年召开一次联合囿会议，以便耷考虑到人道主义和军事因素的情况下，就 

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包括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 

规武器问题和就定期审查此事项并审议其他提案的制度问题达成协议，

* 以前曾经作为A/COIO1. 95/PREP. CONE/L. 6文号印发。

**以前曾经作为A/COJO1. 95/PREP. CONiyX. 7文号印发。

***以前曾经作为A/CCOT. 95/ÏREP. C〇]〇：，L. 8和Corr.l文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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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又决定为上述会议召开一次筹备会议，以便从事“建立最可能完善的实质 

性基础的任务”。

在同一项决议中，大会表示相信“关于这些武器的工作应当从迄今为止已经确 

定具有共同基础的领域开展，并应寻求其他具有共同基础的领域；在这两方面应 

设法达致尽可能广泛的协议” •

在筹备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墨西哥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开始时指出，墨西 

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已经把一项重大的任务，列为墨西哥外交政策的目标 

之一，但不暗示要改变联合国为裁军谈判制定的优先事项。这个任务就是要在禁 

止或限制使用和转让某种常规武器的问题上，订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协定，借此把 

目前用于购置军备的资沅改用到更有意义的工作上，例如解决世界面临的严重饥饿 

问题。

墨西寄代表团在同一次辩论中特别说明，最好是将这些商定的全球性禁止或限 

制办法订成“ 一项载有一般指导原则的公约和关于被认为引起过度伤害或具有滥杀 

滥伤作用的各种常规武器的若干任意议定书”。

墨西哥代表团谨在下文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全球性协定的案文，供筹备会 

议审议，甚至可能供会议本身审议，作为实现这个重大目标的一个步骤，以期展开 

关于具体意见的协商过程。墨西哥代表团将斟酌情况，在不久的将来，就禁止或 

限制使用各种特定的常规武器问题，提出其他的建议，供分别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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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各国，

由于切望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及宗旨以及与宪章一致的其他有关国际文书的基 

础上，消除以暴力作为解决国睽冲突的手段，

又基于有组织的国际社会能够发展上述原则及宗旨，使其适合当前世界的要求， 

从而再次确认其普遍正确性，

重申必须具备政治决心，继续编纂和逐步发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定， 

同时必须继续寻求有效安排，保证实现公正的和平，由全世界人民共同来维持，并 

享受其利益，

宣告在对联合国宪章所许可的战争活动的各方面加以规范这项重要工作完成以 

前，铭记着该项文书的人道主义性质，缔约各国认为应重申，在武装冲突时，平民 

和战斗人员无论何时均应受到关于这个问题的公约以及联合国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 

有关决议所制定的适用的国际法的保护，

A/COKP.95/3

Annex
Chinese
Page 10 —项全面和普遍适用的关于常规武器的条约的初步大纲

基于武装冲突各方选择战斗方法及手段的权利并非毫无限制这一原则，

回顾禁止使用足以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或痛苦的战争武器、投射弹、物质和方法 

这一原则，

决定：

(1)制定下列任择议定书（条款）所规定的各项禁令和限制，并由本条约予以 

实施；

(2) 尊重直接介入各国所作的有关自行限制特定常规武器的转让和使用的区域 

或分区域决定，在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审议任何危及或可能危及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事件时考虑到这项因素；

(3) 设立一个委员会，由所有缔约国组成，至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根据技 

术发展与适当的人道主义和军事因素，对不同议定书（条款）所载各项禁令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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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进行定期审查，但有一项了解，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受特定议定书（条款）约 

束的国家才有投票权。

任择议定书（条款）

一、 燃烧武器。

二、 定时武器及诡诈武器（包括地雷和饵雷）。

三、 足以造成特别伤害后果的小口径投射弹。

四、 爆炸及杀伤武器。

附注:本节是以秘书处所分发的文件或比较表的名称为基础，不一定把墨西哥将要 

提出建议的一■切武器包括在内。

最后条款

1. 本条约应开放给所有国家签字。

2. 本条约应经各签字国批准，但有关国家必须表明接受一项或数项议定书（条款） 

所规定的义务，其批准方才有效。

3. 下列各国应为保存国，•…•…，并应于…••…之后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4. 本条约应于第五国交存批准书时开始生效，但须遵守上面第2款的规定。

附注：此一最后条款并不完备，仅包括与本条约特性直接有关的各项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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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管制使用地雷和其他装置的提案:

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墨西哥、荷兰、新西兰< 挪威、西班牙和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一项条约提出的条款草i""

〔原件：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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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适用范围

本条约是针对本条约所称的地雷及其他装置在武装冲突中的陆上使用。本条 

约木适用于海洋或内陆水道中防舰水雷的使用，但适用于为封锁水滩、水道渡口或 

河流渡口而施放的水雷。

第二条•定义 

在本条约内

a) “地雷（水雷）”是指任何置于地面或其他表面上、下或其附近地点的， 

在人员或车辆直接触动、出现或接近时引爆的弹药；

(2) “饵雷”是指人工安装的具有特殊设计和构造，可在有人触动或趋近一个 

表面无害的物体或进行一项表面安全的行动时造成杀伤的装置；

(3) “遥布地雷（水雷）”是指以大炮、火箭、迫击炮或类似工具在1，000 

公尺以外施放或以飞机投放的任何地雷（水霄）；

(4) 45军事目标”，就目标物而言，是指任何目标物，其性质、位置、目的或 

用途实际有助于军事行动，而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面或部分的销毁、缴获或压制肯定 

地对军事有利者。

* 前此曾以八/〇〇腳.95ZPREP. cou? /A 9和Add. 1文号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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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记录布雷区及其他装置的位置

(1)冲突各方应记录：

(a) 各方予先计划的所有布雷区的位置；以及

(b) 各方予先计划大规模使用饵雷的所有区域的位置。

A/COWP.95/3
Annex
Chinese
Page 13

⑵当事各方应尽力保证对它们施放或布置的所有其他布雷区、地 

雷（水雷）以及饵雷的位置保持记录。

(3)上述一切记录应由当事各方加以保存；敌对行动终止后，在致方控制的领 

土内所有有记录的布雷区、地雷（水雷）以及铸雷的位置应予以公布。

第四条•限制使用遥布地雷（水雷）

遥布地雷（水雷）的使用应予禁止，除非：

(a)此类地雷（水雷）装有一种有效的抵销机件------- ■种自动或遥控机件,

当予料该地雷（水雷）不再用于当初安置时的军事目的时可使地雷 

(水雷）变为无害或使其自动销毁；或 

⑸施放区域立有警告平民的特定标记，

同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也仅限于用在本身为军事目标或包含军事目标的区域内。 

第五条.限制在有人口地区使用地雷（水雷）及其他装置

(1) 本条适用于（遥布地雷以外的）地雷（水雷）、饵雷及遥控或经过一段时 

间后自行发动，用以杀伤或破坏的其他人工安装的弹药和装置。

(2) 除有下列情形之外，地面部队并未发生交战或未有迹象显示即将交战的任 

何都市、乡镇或其他类似的平民集居地区内禁止使用本条所适用的任何物体：

(a) 此类物体是裝在属于敌方或敌方控制的军事目标上或目标的紧邻区域 

内；

(b) 采取有效予防措施，使平民不致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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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禁止使用某些饵雷和其他装置

(1) 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

(a) 任何表面无害，具有特殊设计和构造，能装入爆炸物、在受到触动或 

趋近时引爆的轻便物体；或

(b) 任何非爆炸性装置或任何材料，.其目的在有人触动或趋近一个表面无 

害的物体或进行一项表面安全的行动时造成严重杀伤，引起多余的伤 

害或不必要的痛苦，例如对受害人刺伤、刺杀、碾压、绞杀、放菌或 

下毒等。

(2) 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以任何方式附于下列物品或与下列物体有关的饵雷:

(a) 国际承认的保护性徽章、标记或信号；

(b) 伤者、病者或死者；

(c) 墓地或火葬场；

(d) 医药方面的设备、器材、用品或运输工具；

(e) 儿童玩具；

(f) 食品和饮料（军事设施、军事地点和军事补给站除外）；

(g) 明显属于宗教性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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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建议草案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 

芬兰、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爱尔 

兰、意大利、牙买加、墨西哥、摩洛哥、荷兰、 

新西兰、挪威、巴拿马、菲律宾、葡萄牙、罗 

马尼亚、西班牙、苏丹、瑞典、瑞士、阿拉伯 

叙利亚共和国、多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 

和扎伊尔提出*

(原件：法文〕

禁止使用任何主要作用在于以碎片伤人而不能用X射线检测进入体内的碎片

的武器。

并 前曾以A/CONI'. 95/PREP CONE /L 10和Add. I和2为编号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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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关于燃烧武器的建议草案

澳大利亚和荷兰提出

1•奴

⑻燃烧武器指任何武器其主要目的是借某种物质击中目标后起化学反应, 

产生火焰和（或）热力以点燃物体或使人灼伤；

㈦火焰武器指任何以凝肢化的碳氢化合物作为燃烧作用的基础而射向攻 

击目标的燃烧武器•凝固汽油弹就是一种火焰武器.

2.规定

⑻根据适用于保护平民人口不受敌对行动影响的国际法规定，禁止以任何燃 

烧武器攻击任何平民人口群。永久性的平民人口群指城、像乡、村，临时 

性的平民人口群指难民或疏散人口的营地或队伍；

⑽座落于平民人口群中间的特定军事目标可以作为燃烧弹药的攻击对家，但 

必须是合法的攻击，且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将燃烧作用局限在所有特 

定军事目标的范围内，避免平民人口的无辜伤亡；

⑼为尽量减少火焰武器的使用对平民造成损害，禁止使用凝固汽油弹或其它 

火焰武器对平民人口群中间的任何特定军事目标进行轰炸，除非目标地区已经 

进行或显然即将成为地面部队交战的地区。

« 前曾以 A/COHF. 95/PREï. CONF. /L. 11 为编号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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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关于燃烧武器的建议草案

丹麦和挪威提出*

用语说明

1。在本建议内：

⑻‘‘燃烧武器”指任何武器，其主要目的是借某种物质击中目标后起化 

学反应，产生火焰和（或）热力以点燃物体或使人灼伤，但以下各项 

不在此限：

㈠任何可能引起次要或附带燃烧作用的军火，例如照明弹、曳光弹、 

烟幕或信号系统；

㈡任何主要在于杀伤、穿透或爆破而附带产生燃烧作用的弹药；

⑽“平民人口群”指城、镇、乡、村中永久性的平民人口群，或难民或 

疏散人口的营地或队伍组成的临时性平民人口群；

⑹“军事目标”就物体而言，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对军 

事行动造成有效贡献的物体，而其全部或部分的破坏、占领或失去作用，

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确定的军事利益；

(d) “可能的预防措施”指考虑了当时的所有情况，包括与军筝行动的成 

败有关的情况后，实际可行的那些预防措施。

规定

a/COKF.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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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以平民人口或个别平民作为燃烧武器的攻击目标。

前曾以 A/CONI： 95/PREP. CONF./：L. 12 为编号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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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以位于平民人口群中间的任何军事目标作为飞机投射燃烧武器的攻击 

目标，除非该军事目标与平民人口明显分开和特别显著。

4. 禁止以单纯军人员作为燃烧武器的攻击目标，除非：

㈠该军事人员正在或将要从事战斗，或正在接受战斗部署，或 

㈡该人员有装甲保护，在战地工事内或具有类似的保护。

A/COKF.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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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依照上述规定和任何适用的国际法规定使用燃烧武器进行攻击时，应采取 

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以求将这种攻击的影响限制于军事目标本身，从而避免，并在 

任何情况下尽量减少，平民生命财产的无辜伤亡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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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关于 

燃烧武器的提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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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英文〕

关于限制使用燃烧武器的条约

1. 为本条约的目的：

“燃烧武器”意指弹药部分使用一些化学物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化学作用在 

击中目标引起火焰和（或)热力以烧伤人员或使击中目的物燃烧的任何武器。 

这种武器包括火焰喷射器、一切燃烧炸弹、火箭、手榴弹、地雷和其他含有散 

射物剂的弹药。

2. 一律禁止使用燃烧武器但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⑻其对象是军事目标而非人员，但对平民稠密地区内的军事目标亦不得使 

用。

㈦若使用其他武器势将不可避免造成更多伤亡时，可对据守在掩体和碉堡 

内的士兵使用燃烧武器。

3. 此项禁止不适用于：

⑻伴同贯穿、破片飞散和次发燃烧效果的武器，其唯一用途是对付飞机和 

装甲车辆。

⑼目的不在引起破坏或伤署的燃烧物质，例如照明弹、曳光弹和讯号弹。

并 原先以A/cojO'.gs/PRER. coiova. 13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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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墨西哥和瑞典提出的关于管制小口径 

武器系统使用的提案草案*、* *

〔原件：英文/西班牙文〕

本议定书各当事国，

注意到小口径武器系统(武器和投射体）的继续发展，

切望阻止这类武器系统伤害作用的增加，

为此，希望对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海牙宣言》所载协定内增加一项条款, 

防止使用易在人体内膨胀变形的子弹，

现就下列议定书达成协议：

第一条适用范围

本议定书的对象是武装冲突中使用旨在直接射入人体的小口径投射体。

第二条定义

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a) “小口径”是指手枪、步枪、冲铎枪、轻机枪和中型机枪等小型武器的口 

径

(2) “能量转移”指投射体的一部分动能或其他能量在贯穿过程中对目的物的

转移

*本议定书的序言和结构将不影响墨西哥在A/COUï.95/PR：EP。CONF/1^8 

号文件内所建议的一项关于某些常规武器的“总”条约的一般可能形式和内容。

* * 原先以 A/C 〇]〇■。9 5/!>R；B；P。C 。U 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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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能量转移特性”是指投射体能量在目的物中如何放出和在何处放出的一 

般性说明

⑷“组织模拟物”是指具有人体组织特性的物质，这样就可根据投射体贯穿 

这种物质的情况来推测投射体贯穿肌肉组织所引起的后果。特别是投射体在相同 

情况下所产生的能量转移必须相同。

(5) “翻转”是指投射体偏离其正常直向位置从而使其对称轴同弹道之间夹角 

增大的情况。

第3条限制某些投射体的使用

(1 )禁止使用可在人体击中点附近引起大量能量转移的小口径投射体。

下列情况引起这种能量转移：

⑻易在人体内膨胀变形的投射体，例如弹核并非全部被硬壳包果或具有穿孔 

的投射体，

0>)击中人体后急速翻转的投射体，

⑻易在人体内碎裂的投射体，

⑹含有可在人体内爆炸的化学物质的投射体。

(2) 此项禁止不包括显然不以人体为直接击中目标的投射体，例如碎片炸弹。

附录：武器和投射体的检验

(1)投射体是否符合本议定书第三条的规定须由能量转移特性检验来决定。 

⑵检验应以50至100米范围内的组织模拟物目标为其对象。

(3) 对于一个长型模拟物目标的起始七十（70)毫米Y焦耳以上或对起始一百 

四十（140)毫米Z焦耳以上的平均能量转移的投射体都应被视为不符合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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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澳大利亚和荷兰提出的关于 

燃烧武器的提案草案〃

〔原件：英文〕

定义

为了本提莱的曰的：

1. “平民集结”是指城镇农村居民地区的或任何类似平民集结，例如难民或疏散 

人口的营地或队伍。

2. 可行措施是指考虑了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包括攸关军事行动成败的情况以后 

而采取的实际可行或实际可能的措施。

3. 燃烧武器是指弹药部分使用一些物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化学反应在击中目标引 

.起火焰和(或）热力来使击中目的物燃烧或烧伤人员的武器，但不包括：

⑻任何可能引起次发性或偶然燃烧的弹药，例如照明弹、曳光弹、烟雾弹或 

信号弹，

⑼任何以破片飞散、贯穿或爆炸为其主要效果并次发燃烧的弹药。

4 .火焰弹药是指任何使用胶化碳氢化合物作为基本燃烧剂喷向目的物的燃烧弹药 

凝固汽油弹是一种火焰弹药。

5.军事目标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 

但如其全部或部分遭受破坏、夺取或摧毁势必在当时情况下可使敌方取得明确军事 

优势的目的物。

条规

1.根据适用于保护平民不受敌对行动影响的国际法规定，禁止以平民居民和个别 

平民作为燃烧弹药的攻击目标 *

*原先以A/C 0仰.9 5/<P REP • c 〇獅./L • 15号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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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了第3条另有规定外，位于平民稠密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可以作为燃烧弹药攻 

击的对象，但必须是合法的攻击，且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以便将燃烧作用局限在军 

事目标范围以内并避免平民的无辜伤亡。

3。为尽量减少使用火焰武器对平民造成的危害，禁止将凝固汽油弹或其他火焰弹 

药投掷在平民稠密地区内的任何军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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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 

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筹备会议工作组的报告*

工作组由阿克曼先生（荷兰）担任主席，召开了十次会议。它讨论了 A，COM 
95/prep COEî：10 和 Add. 1—3 和 95，prep coef. 9
和Corr. 1和Add. 1等文件^

第一份文件，即载有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提案草案的忌10号文件获得了一 

致的同意。该文件列为本报告的附录As

在对载有关于管制使用地雷和其他装置的提案a的第二份文件进行讨论后，产 

生了一个大体上取得协议的订正本。该订正本列为本报告的附录B。 有一些不 

一致的领域无法解决，这些即为附录B方括弧圈出的部分。

提案的第一条莸得了普遍的赞同-不过，有一个代表团建议，应研究一下是 

否应把在海洋和内陆水域使用防舰水雷包括在内。不过也有一些人支持这种建议： 

在需要对这个提案（在它成为法律后）进行审查时，应考虑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在 

海洋或内陆水道使用防舰水雷方面。

第二条——工作组赞同这一条8 不过，对第3段“遥布”的规定未能达成协议。 

若干代表团认为，不宜列出特定距离，而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加以列出。有一个 

赞成列出距离的代表团认为，在这方面2, 000公尺较1，000公尺适当，并赞成 

第2段不适用于直升机投放的地雷（水雷h 关于第2段所载“饵雷”的定义， 

应该指出，这种定义用于第六条时即意味着禁止使用遥布饵雷。

第二条之二——本报告附录B所载的这一条是新条款,不见于以前的；9号文件。

* 以前曾作为A/GOM： 95XPREP c〇]〇： X10号文件印发。 

a关于该提案的全文，参看附件一，工。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COKF.95/3
Annex
Chinese
Page 25

它以适用于关于地雷和其他装置的使用的措辞重复了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第五十 

一和五十七条所载的一些规则。第二条之二和第五条的重复应予避免，并应研究 

如何解决这项问题，这个意见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有一些代表团指出，如果A/ 

COEF 95/prep. 8号文件所提议的总条约^^莸得通过，第3段和第

4段或许最后将列入总条约。除方括弧所列其他办法外，这一条获得了普遍支持。

第三条一在审议这一条的第二段时;t人认为，冲突各方也应尽力记录予定大规模使 

用地雷（水雷）和饵雷的所有地区。在审议第3段时，发表关于占领领土记录和 

在终止积极敌对行动后由安放地雷（水雷）的一方协助使其失效的新建议方面出现 

了若干问题。因此设立一个工作小组，由大卫*休斯一摩根爵士准将（联合王国） 

担任主席。这个小组将其审议报告提交工作组。工作组根据这份报告s对本报 

告附录B所载第3段的案文作出推荐，但有一项例外，因为有一个代表团认为无法 

接受这一段的分段(a)的案文。该代表团会同该小组的其他若干代表团赞同将分段 

⑻的案文改为：

⑶所有这些记录应由当事各方加以保存；积极敌对行动终止后s留存在敌方控制 

领土内的有记录的布雷区，地雷（水雷）以及傅雷的位置应予以公布。

不过，这些代表团将欢迎对上述案文的任何修正，以期联合国部队成立时将提 

交联合国秘书长的通知并入其中。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小分段㈣，确切的措辞要等到联合国秘书处有机会表示意 

见后才能作出最后决定。

至于第三条第3段的分段⑽，工作组除了方括弧内所加的句子部分之外，对本 

文能够取得协议。当时的理解是，分段㈨在提案的定稿中最好能成为一个完整的 

新的一条，标题大致为协助“清除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

小组中有一个代表无法同意分段(b)的案文，而赞成将其改为s

b参看附件一，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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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事的任何一方，如在冲突期间在当事的另一方的领土内布雷区、地雷（水雷） 

或傳雷中的一种或多种安置，应有责任在积极敌对行动终止后，提供技术和物质援 

助，以清除布雷区，地雷（水雷）饵雷或使其无效.这项义务：

㈠不妨碍要求赔偿的权利；

㈡适用于在本公约生效时仍留存所有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铒雷以及此后 

安装的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B

工作组的若干代表团仍然赞成上述案文。不过，另外一些代表无法赞同后者, 

因为它们所代表的国家绝不可能同意接受其中所载义务的约束。

工作组当时普遍认为，这一条文的全文是获得普遍同意的最可能的基础，

第四条的案文被一致认为是最后提案可能依据的基础。这个结论不能视为妨 

碍一些明显表示赞成彻底禁止使用遥布地雷的代表团的立场。这点特别适用于一 

个代表团的立场，因为这个代表团曾经要求在第四条的有关地方安插方括弧，正如 

本报告附录B所反映的那样。

第五条获得工作组的普遍支持，唯一例外是第2㈦段的案文，该案文被列入方 

括弧内。 当时的理解是，“有效予防措施”应被解释为在采取这些措施时可以峑 

观地期望这些措施为有效的-因此，举例来说s如果在情况方面发生了在采取措施 

时无法予见的变化，而使予防措施的效力减低，不能因而作出结论说在这方面没有 

采取有效予防措施。

在另一方面，当时另一种理解是，根据上述的谅解，“有效予防措施”的概念 

所给予的保护超过“可行予防措施”所能提供的保护，因为有效的要求不言而喻地 

禁止使用这一条所适用的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的物体的相反地，对于“所有可行 

予防措施”来说，如果这种措施不切实际或实际上不可能的话，这项要求将不会禁 

止这种使用的。

尽管有上述的解释，有一个代表团仍然坚持赞成使用“所有可行予防措施”的 

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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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除了第2段第⑺分段所涉方括弧内的案文和第㈠分段之外，大致取得了协议。 

第一段案文由一个代表团建议，而且它所加插的部分莸得了另一个代表团的支持篇 

不过，若干代表团认为，列出禁止使用的一览表既没有提议追加部分，也没有任何 

扩大，是对人道问题作了正确处理。第㈠分段是一个代表团稍后才提出的，由于 

时间不够而无法进行讨论。因此，第㈠分段也被列入方括弧内。

应该注意的是，有一个代表团提议，在这一条中规定考虑对儿童实行保护。工 

作组欢迎这个提议。因此，当时的理解是，其中所载和为此而作的修正应在文件 

定本提交通过之前加以审议。

最后应该强调的是，附录B所附案文的通过不应视为妨碍其最后的法律形式， 

包括成为任何种类总条约一部分的可能形式和单独条约的可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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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法检测的碎片的建议草案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加拿大、古巴、丹麦、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 

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 

牙买加、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菲 

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苏丹、瑞典、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提出（A/

COUP. 95/ÎREP. COEÏ1. 10 Add. 1 - 3 ) a

禁止使用任何主要作用在于以碎片伤人而不能用X射线检测进入体内的碎片的 

武器。

a参看附件一.J。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附录B

关于管制使用地雷和其他装置的提案：

为一项条约提出的条款草案

95XPREP. COUF. XL, 9^PC〇rr. j 
和Add. 1号文件^新草拟的提案

a/cokf〇95/3
Annex
Chinese
Page 29

第一条•适用范围

本条约是针对本条约所称的地雷及其他装置在武装冲突中的陆上使用。本条 

约不适用于海洋或内陆水道中防舰水雷的使用，但适用于为封锁水滩、水道渡口或 

河流渡口而施放的水雷。

第二条•定义

在本条约内：

(1) “地雷（水雷）”是指任何置于地面或其他表面上、下或其附近地点的，

在人员或车出现接近或接触时引爆的弹药；

(2) “饵雷”是指任何经设计、制造或改装，可在有人触动或趋近一个表面无 

害的物体或进行一项表面安全的行动时，出其不意地造成杀伤的装置或物质；

(3) “遥布地雷（水雷）”是指以大炮、火箭、迫击炮或类似工具〔在〔1，000〕 

〔2, 000〕公尺以外〕施放或以飞机投放的任何地雷（水雷）；

(4) “军事目标”，就目标物而言，是指任何目标物，其性质、位置、目的或 

用途实际有助于军事行动，而在当时情况下其全面或部分的销毁、缴莸或压制肯定 

地对军事有利者。

a A，C〇UF. 9_口 Corr. 1 矛pAdd. 1 号文件全文参看附

件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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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之二.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全面限制

1 •本条适用于㈨地雷、⑴饵雷、⑹遥控或经过一段时间后自行引爆，用以杀 

伤或破坏的其他人工放置的弹药和装置。

2. 禁止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报复在内），对平民人口或个别平民使用本条适 

用的武器。

3. 禁止滥用本条适用的武器。滥用是指在下列情况下放置这种武器：

㈤非放置在军事目标上或非针对军事目标；或 

⑽使用一种不能针对军事目标的投送方法或手段；或 

⑹予计会附带造成平民死伤、平民物质的损坏，或其中的一项或多项，而 

其程度将超过具体和直接的军事利益。

a/cokf.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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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采取一切可行的予防措施，使平民不受本条适用的武器的影响。“可行 

的予防措施”指〔考虑了当时的所有情况，包括与军事行动的成败有关的情况以及 

考虑了尽量减少附带的平民伤亡和平民目标的损坏的需要后〕〔考虑了军事和人道 

主义因素后〕实际可行的或实际可能的予防措施。

第三条•记录和公布布雷区、地雷（水胃）和饵雷的位置 

(1)冲突各方应记录：

(a)各方予先计划的所有布雷区的位置；以及 

⑽各方大规模使用或予先计划使用饵雷的所有区域的位置。

⑵当事各方应尽力保证对它们施放或布置的所有其他布雷区、地雷（水雷） 

以及傅雷的位置保持记录。

(3)㈨上述一切记录应由当事各方加以保存；当事各方：

㈠在积极的敌对行动仃止后，应尽早将它们所拥有的关于除己方或 

盟方部队所占领或控制领土外，敌对各方领土内布雷区、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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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雷）和傅雷位置的一切资料提供给敌对各方和联合国秘书长;

㈡在积极敌对行动仃止及在己方或盟方部队从全部或部分占领或控 

制的敌方领土撤出后，应尽早将它们所拥有的关于上述部队撤出 

的区域内的布雷区、地雷（水雷）和饵雷位置的一切资料提供给 

敌对各方和联合国秘书长；

㈢在考虑到其正当国防利益的情况下，于敌对行动仃止后，应尽可 

能公布关于由敌方部队占领或控制的任何己方领土内的布雷区、 

地雷（水雷）和傅雷位置的资料；

㈣当前往任何地区执行维持和平、观察、调查或类似任务的联合国 

部队或特派团成立时，应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它们所拥有的关于 

该地区内布雷区、地雷（水雷）、饵雷位置的一切资料；在一个 

小型联合国调查团前往该地区进行临时访问的情况下，则应采取 

其他必要措施，使调查团在执行其任务时不受布雷区、地雷（水 

雷）和饵雷的影响。

㈨在敌对行动j丁止后，当事各方应在相互之间，以及在适当情况下与其 

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提供关于扫除战争期间布下的布雷区、地雷 

(水雷）和僻雷或使其失效所需的资料和技术及物质援助〔包括在适 

当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达成协议。

第四条.限制使用遥布地雷（水雷）

⑴遥布地雷（水雷）的使用应予禁止，除非：

⑻此类地雷（水雷）装有一种有效的抵销机件-------- 种自动或遥控机件,

当予料该地雷（水雷）不再用于当初安置时的军事目的时可使地雷 

(水雷）变为无害或使其自动销毁；⑽这种地雷（水雷）只用于本 

身为军事目标〔或包含军事目标〕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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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非情况不许可〕在施放或投放可能影响平民人口的遥布地雷（水雷） 

时，应予先提出有效警告。

第五条.限制在有人口地区使用地雷（水雷）及其他装置

(1) 本条适用于㈨（遥布地雷以外的）地雷（水雷）；㈦饵雷及⑻遥控 

或经过一段时间后自行发动，用以杀伤或破坏的其他人工放置的弹药和装置„

(2) 除有下列情形之外，地面部队并未发生交战或未有迹象显示即将交战的任 

何都市、乡镇或其他类似的平民集居地区内禁止使用本条所适用的任何武器：

⑻此类物体是装在属于敌方或敌方控制的军事目标上或目标的紧邻区域

内；

㈦采取〔有效〕〔一切可行〕予防措施，使平民不致受害。

第六条•禁止使用某些饵雷

(1) 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

⑻任何表面上为无害的轻便物体，但具有特殊设计和构造，能装入爆炸 

物、在受到触动或趋近时引爆铒雷；或 

⑼任何目的在于引起多余的伤害或不必要的痛苦的饵雷。

(2) 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以任何方式附于下列物品或与下列物体有关的饵雷:

(a)国际承认的保护性徽章、标记或信号；

⑼伤者、病者或死者；

⑻墓地或火葬场，•

⑹医药方面的设备、器材、用品或运输工具；

⑹儿童玩具；

(f)食品和饮料〔厨房用具和器具〕（军事设施、军事地点和军事补给站 

除外）；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g)明显属于宗教的物体；

㈤构成民族文化或精神遗产的古迹、艺术品、礼拜堂; 

〔⑴动物及其尸体〕。

A/COWF〇95/3
Annex
Chinese
Page 33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附件三

燃烧武器问题起草小组的报告a

1. 起草小组在费尔伯尔中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持下举行了三次会议。

2. 起草小组的讨论所根据的是各方向筹备会议提出的各项关于燃烧武器的提 

案和向正式和非正式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建

A/conf.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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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起草小组在详细交换了意见之后.制订了一件关于燃烧武器协定各组成部 

分的综合案文，作为报告的附录。这些组成都分包括定义和条规。

4. 这些组成部分指出了一些已取得协议的内容。但对于一系列问题还不能 

达成协议。它们都括在方括号内。

5. 应予注意的是：虽然“攻击”二字没有括在方括号内.但有一个代表团 

它希望在最后案文中用其他词语代替这两个字，并将此句作相应的修改以反映“禁 

止使用”的涵义。

6. 大家有一项谅解，最后案文中如有提到保护民用目的物之处.必须包括一 

项关于“民用目的物”的定义。

m_£

起草小组关于燃烧武器协定各组成部分的工作

文件

定义

为了本协定的目的：

a 原先以 A，C01TI： COIO； yil。号文件印发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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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烧武器”是指弹药部分使用一种物质，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化学反应在 

击中目标引起火焰、热力、或两者兼而有之.以便使击中目的物燃烧或烧 

伤人员的任何武器。

2. 这种武器的形式有：火焰喷射器、炮弹、火箭、手檀弹、地雷和炸弹。

3. 这种武器不包括：

㈠引起次发性或偶然燃烧的弹药.例如照明弹、曳光弹、烟雾弹或信号

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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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以破片飞散、贯穿或爆炸为其主要效果并次发燃烧的弹药。〕

4. “火焰武器”是指任何使用肢化碳氢化合物为基本燃烧剂,例如凝固汽油 

〔或引火化合物〕喷向〔或散布在〕目的物的燃烧弹药D

5. “平民集结”是指任何永久或暂时性的居民集结.例如城镇农村〔居民地 

区人口稠密点〕，或难民或疏散人口的营地或队伍；

6. “军事目标”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军事行动作出有 

效贡献、但如其全部或部分遭受破坏、夺取或摧毁势必在当时情况下可使 

敌方取得明确军事优势的目的物。

7. “可行的予防措施”指考虑了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以后而采取的实际可行 

或实际可能的予防措施。

条 规

〔一般保护措施〕

8.〔禁止使用燃烧武器〕

〔保护平民〕〔和民用目的物〕

9.禁止以平民居民或个别平民〔或民用目的物〕作为燃烧武器的攻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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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⑻禁止以任何位于平民稠密地区内的军事目标作为〔燃烧武器〕〔火焰 

武器〕的攻击目标，〔但与平民集结地区明显分开而清楚可辨的军事目标 

不在此限〕，

⑼禁止以任何位于平民稠密地区内的军事目标作为〔燃烧武器〕〔火焰 

武器〕〔空袭〕的目标.〔但与平民集结地区明显分开而清楚可辨的军事 

目标不在此限〕。〕

〔il.⑻禁止以战斗人员〔军事人员〕作为燃烧武器攻击的目标；

〔⑻禁止使用燃烧武器攻击战斗人员〔军事人员〕，但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㈠这些人员正处于需要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战斗情况；

㈡这些人员位于或靠近一个军事目的物.例如装甲车辆、战地工事、 

掩体、碉堡〔或其他类似目的物〕D〕〕

1 2 .本规定不影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定给予军队中非战斗人员的保护。

〔一般条款

13.在本条规定#他适兩国际法规定未加禁止的情况下使用燃烧武器时，应采取 

一切〔可行的〕〔有效〕予防措施，限制此种对特定军事目标攻击的影响， 

以便避免平民的无辜伤亡和对民用目的物的破坏。〕

附件四

小口径武器系统非正式工作组的报告&

非正式工作组在阿克曼先生（荷兰）主持下举行了三次会议。

工作组的目的是利用95x^RE；P. COIO；/L. 14号文件^和八/ 

a 合并了 Corr 1 的 AZCOM： 95/^REP. COEF /9。 

b参看附件一，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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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F 95/I>R：EP. C〇m：ZL,3号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以便对小口径武器系 

统问题进行技术讨论和交换意见，但不试图就具体的案文达成协议-

本文件所依据的哲理是杀伤和能量转移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一些代表团认 

为这个概念很有价值，但其他代表团则持有保留或只就技术问题的讨论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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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技术上的异义继续存在•文后所附的附录列举了一 

些讨论到的问题。鉴于这些异议.大家认为k 14号文件不能作为最后的解决方 

法.所以继续讨论还是有用的，并且提出了下列建议以期有助于常规武器会议的工 

作和进一步的研究：

1. 各国应将附录中所讨论的各点作为它们医疗和技术专家考虑有关问题的例 

证。

2. 特别鼓励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以便增加医疗相弹道学领域内的知识。

3. 各国应考虑利用能量转移作为确定武器杀伤能力的手段的可行性和适当性。

4. 各国在考虑上文第3段时应该参考L. 14号文件提案国的暂定建议.即其 

附录中的Y和Z因数也许可以大约等于常规7. 62X51毫米实心弹或类似投射体的 

相应因数。

5. 各国应考虑将杀伤数据的收集和汇报工作加以标准化的需要。

6. 各国应考虑尽可能将有关其研究和实验工作的资料送交A/cOHS； 95X 

PREP. COBF/L. 14号文件的提案国，然后由该国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各索取国。

Jt_____■

1.讨论的中心是：墨西哥和瑞典是否意图将整个武器系统都列入检验和限制 

的范围，并包括其所产生的弹药，武器相互作用.或只单独列入弹药效果。瑞典

C参看附件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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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表示审议整个系统是适当的。工作组也讨论了两者兼顾的办法是否必要或 

切合实际。

2. 工作组讨论了子弹和投射体之间的区别以及何者是提案国意图的对象- 

瑞典代表团认为投射体包含的范围较广，所以才是他们所意图的对象。工作组也 

讨论了应否将曳光弹和爆炸性弹药列入投射体一词所意图范围内的问题。就“投 

射体”所包含的范围和对“投射体”的解释所将涉及的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出结论。

3. 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武器系统一词究竟包含多广的范围.一些人认为它 

可包含瞄准系统等部件在内.但是对于部件同武器之间的主要关系应予多少程度的 

考虑，讨论中无法得出结论。

4 .工作组也讨论了特定武器系统在选定日期经受检验时所具备的条件。例 

如枪管磨损情况的因素必须考虑在内.因为这种情况对子弹射击力的强弱会有影响。

5. 随后工作组讨论了高能量转移一词.结果未能定出一个确定“高”能量转 

移的具体水平.但是瑞典代表团建议：大约相当于7. 62X51毫米实心弹的水平也 

许可以作为开始讨论的适当基础.迹象表明，能量转移的概念至少可以作为解决 

这个问题的合理途径或办法。

6. 另一个问题是，穿甲弹应否列于拟议限制范围之内。瑞典代表团表示. 

穿甲弹一般不在考虑之列.但如被用来对付人员时不在此限。此外，装甲弹“对装 

甲之后所引起的效果”也未予考虑。

7. 工作组也对直接和间接击中人体的异同问题作了一些讨论.讨论中考虑 

了一些可能影响子弹射程的中间因素。瑞典代表团表示.直接击中才是切实检验 

的唯一基础。 大家又注意到h 14号文件没有建议将枪榴弹或迫击炮弹列于碎片 

弹药之内。

8. 大家想要知道：I. 14号提案是否适用于属于提案考虑范围但无法予以直 

接确定的武器。提出的最明显例子便是激光武器瑞典代表团认为激光武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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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i. 14号文件的范围。

9.各方对于第3条内的一些名词例如“高能量转移“易于翻转”、“易 

于碎裂”等名词的意义可能互相混淆，提出质疑。这方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 

人建议把大多数的名词取消，只严格使用能量转移一词。

1Q.也有人想要知道对“击中点附近”的能量转移加以限制是否适当。工作 

组广泛地讨论了早期和后期能量沉积的性质和伤痕深度。

11.工作组讨论了子弹偏角和子弹同击中目标物质之间相对角度的重要性，各 

方对击中角同创伤轻重之间相互关系引起了一些技术上的争论。

12. 讨论中也考虑把肌肉组织作为人体的主要对比组织。有人认为.就创伤 

和纯属机能丧失的病例而言，必须考虑更多的组织。有人认为•肌肉已足够作为 

其他器官的对比组织。对于只选择肌肉作为创伤对比组织一举，各方引起了技术 

性的争论。

13. 大家想要知道选择70毫米和140毫米作为创伤深度的理由D 瑞典代表 

团说，140毫米是整个人体平均厚度的近似值^另有人认为，就四肢以外的躯干 

创伤而言，一般要由250至300毫米左右较长弹道所引起.其伤痕深度可以达到 

4 0 0毫米。在这一方面的进一步讨论没有得出结论.并引起了技术性的争论D

14. 在讨论弹道长度的同时，也讨论了击中人体的部位问题。瞄准的小口径 

武器较常见的击中部位是头颈和躯干，不象碎片炮弹那样击伤身体的许多部位-

这就需要进一步考虑弹道长度、致伤价值和组织模拟物的选择问题，因为目前只限 

于用肌肉组织作为模拟物。

15. 有一个代表团在提到L. 14号文件附录中的Y和Z因数时说，7. 62X51 

毫米实心弹可以产生3. 348焦耳的枪口速度动能，而0. 50 口径的实心弹产生的 

动能则超过22, 0001耳。瑞典代表团随后在讨论中指出，只有转移到人体的能 

量才是重要的，0.50 口径子弹不容易翻转，并且这种武器所意图的对象是军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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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而不是人体。他们又说，如果把7. 62毫米实心弹的口径加倍.就会产生四倍 

的能量转移.但如子弹翻转，则将产生二十倍左右的能量转移。另一个代表团说. 

如果用0。50 口径实心弹射向人体则可引起重伤。有人认为0.50 口径实心弹主 

要以军事目标为对象的说法不一定正确。

16 . —个代表团想要知道国家执法机构所佩用的武器是否受到本提案的影响。 

瑞典代表团认为这些武器不受影响.因为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并不适用于这些 

情况。另一个代表团想要知道：当类似警察同群众面对面对峙的军事情况发生时， 

兵士如不立即开枪射敌势将被敌人射伤.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么办？瑞典代表团表 

示》在这fH青况下，射中的部位要比子弹实际造成的能量转移远为重要。在此立 

即残伤只有射中神经中枢和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人体表面才能达成。瑞典代表团认 

为，即使大量增加子弹所产生的能量转移也只能略为增加立即残伤的可能性。现 

在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军事目的是“立即”残伤还是“迅速”残伤。.

17.工作组讨论了射程测验的问题。有人认为必须考虑更多和更广的射程测 

验。各方无法就是否需要更广的射程和什么是合理射程的问题达成结论。关键 

性的技术分歧是模拟射程办法是否可行。

1 8.工作组讨论了组织模拟所需的物质。大家承认这是一个熟知的技术问题, 

过去和今后都必须予以讨论相解决。

19 .工作组简略地讨论了 L. 14号文件附录中所设想的各种检验方法。大家 

讨论了利用正交闪光X —射线来评价子弹在模拟物中所起作用的方法，有人认为这 

是一种可靠准确但十分复杂昂贵的方法。瑞典代表团认为能量转移特性也许可以 

利用测量子弹遗留在模拟介质一例如软皂一中的空穴大小加以确定，但以能予校准 

者为限。其他测量能量转移的方法也被提到.例如测量短型模拟物内的击中和脱 

离速度，再计算其相应的能量损失.或利用冲击摆来达到同一目的。对于所有这 

些讨论到的评价方法似乎都存在一些技术性的分歧或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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